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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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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工制造型）绿色低碳管理指南
[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19665659][bookmark: _Toc20641181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06399107][bookmark: _Toc219665621][bookmark: _Toc97195091][bookmark: _Toc219845215][bookmark: _Toc206411847][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1]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工制造型）绿色低碳管理的总体原则、规划与管理目标、组织运行、管理实施、支撑保障、评价与改进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工制造型）在规划、建设和运营阶段开展绿色低碳管理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97195092][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06411848][bookmark: _Toc219665660][bookmark: _Toc206399108][bookmark: _Toc219845216][bookmark: _Toc219665622][bookmark: _Toc20641181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166 能源审计技术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9456 能源管理体系 实施、保持和改进GB/T 23331能源管理体系指南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8538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绿色化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GB/T 43385 环境管理体系 采取灵活方法分阶段实施的指南
WM/T 15 境外经贸合作区术语和定义
WM/T 17 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导则
WM/T 18 境外经贸合作区规划编制指南
ISO 14064-1 组织层面上温室气体排放与移除的量化和报告规范
[bookmark: _Toc219665661][bookmark: _Toc206399109][bookmark: _Toc206411849][bookmark: _Toc219665623][bookmark: _Toc206411813][bookmark: _Toc219845217][bookmark: _Toc9719509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06411814][bookmark: _Toc219665624]
[bookmark: _Toc206411815][bookmark: _Toc219665625]境外经贸合作区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OETCZ
中国企业在有关国家（地区）投资建设或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完善、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的产业园区。简称“合作区”。
[来源：WM/T 15-2025，3.1]
[bookmark: _Toc206411816][bookmark: _Toc219665626]
[bookmark: _Toc206411817][bookmark: _Toc219665627]加工制造型合作区 manufacturing and processing OETCZ
以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或对中间产品进行再加工和组装等为主导产业的合作区。
[来源：WM/T 15-2025，4.1]

绿色低碳管理  green and low-carbon management
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持续提高生态环境效益为目标，通过产业优化、技术创新、管理升级等措施，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管理模式。
[bookmark: _Toc206411818][bookmark: _Toc219665628]
[bookmark: _Toc206411819][bookmark: _Toc219665629]东道国（地区） host country (or region)
合作区所在的国家（地区）。
[来源：WM/T 15-2025，3.3]
[bookmark: _Toc219665630][bookmark: _Toc206411820]
[bookmark: _Toc206411821][bookmark: _Toc219665631]合作区综合管理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OETCZ
[bookmark: _Toc206411822]合作区投资、建设、运营等各阶段开展的规划、生产、服务、招商等全面经营和管理活动。
[来源：WM/T 15-2025，8.1]

建区企业 developing enterprise of OETCZ
在合作区东道国（地区）建立的从事合作区开发与运营的独立法人机构。
[来源：WM/T 15-2025，5.2]
[bookmark: _Toc206411824][bookmark: _Toc219665632]
[bookmark: _Toc206411825][bookmark: _Toc219665633]入区企业 operating enterprises of OETCZ
入驻合作区内开展经营活动的独立法人机构。
[来源：WM/T 15-2025,5.3]
[bookmark: _Toc206411826][bookmark: _Toc219665634]
[bookmark: _Toc206411827][bookmark: _Toc219665635]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来源：GB/T 32150-2025,3.1]

可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
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通过自然过程不断补充和再生的能源，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
[bookmark: _Toc219665636][bookmark: _Toc206411850][bookmark: _Toc219665662][bookmark: _Toc219845218][bookmark: _Toc206411828]总体原则
合规优先
遵守合作区东道国（地区）与所在地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要求，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合作区规划、建设和运营等综合管理全过程。
因地制宜
与合作区的规模、区位条件、功能定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相适应。
系统协同
统筹能源系统、资源利用、基础设施、生产活动和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持续改进
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结合技术进步和管理经验积累，持续优化绿色低碳管理措施，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和综合绩效。
[bookmark: _Toc219845219]规划与管理目标
规划目标
合作区综合规划和产业规划包含绿色低碳管理相关内容，与合作区发展定位和主导产业方向相协调，宜参考WM/T 18中生态环境规划相关的内容编制。
建区企业宜定期编制绿色低碳发展专项规划或管理方案，结合合作区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资源利用、污染防治、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明确重点领域、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
绿色低碳专项规划或管理方案内容与（规划、区域社会性）环境影响评价衔接，包含但不限于管理目标和阶段性目标，能源、资源、污染防治和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等领域重点工作，实施进度和责任分工等内容。
管理目标
加工制造型合作区建区企业宜建立长期、中期和年度绿色低碳管理目标：
a) 管理目标与东道国（地区）法律法规或规划要求相衔接；
b) 管理目标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等国际公约有关规定或通用规则设定；
c) 管理目标宜涵盖能源效率、资源利用、污染控制和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等内容，并参考 WM/T 17中相关指标；
d) 管理目标宜根据实施效果和评价结果动态调整。
[bookmark: _Toc206411852][bookmark: _Toc206411830][bookmark: _Toc219845220]组织运行
建区企业宜结合合作区规模和管理需要，建立绿色低碳管理组织，或在现有管理体系中明确绿色低碳管理职责和工作机制。 
建区企业组织制定并实施绿色低碳管理目标、管理方案和相关配套制度，明确责任分工，推动落实能源管理、资源节约、污染防治和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等措施。
建区企业宜建立健全能源、资源、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等数据的监测、统计和信息管理机制，确保相关数据的完整性、连续性和可追溯性，为管理决策和绩效评价提供支撑。
建区企业运用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模式（参见附录A），定期对绿色低碳管理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检查和评价内容宜包括绿色低碳管理目标完成情况、相关评价指标变化情况，以及各系统建设和运行管理成效等。
建区企业根据检查和评价结果，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提出绿色低碳管理改进措施，制定并实施改进方案。
[bookmark: _Toc219845221]管理实施
[bookmark: _Toc219665639]能源结构优化与节约
建区企业宜结合产业结构和用能特点，统筹规划电、气、热等综合能源系统，合理配置能源供应设施和用能方式。
在资源条件允许且经济可行的情况下，建区企业和入区企业宜因地制宜开发和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氢能等可再生能源，提升可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
建区企业宜结合用能负荷特征，推进分布式能源系统、微电网和储能设施建设，增强能源系统运行的灵活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建区企业宜引导入区企业采用技术先进、能效水平高的节能设备和先进工艺，加强生产过程用能管理，提高单位产出能效水平。
入区企业宜按照东道国（地区）与所在地有关要求，开展能源计量、能效对标或能源审计工作；无相关要求时，宜参考 GB/T 17166、GB 17167相关内容执行。
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
建区企业宜通过绿色招商、以商引商等方式，合理优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提升物料和能量在入区企业的交互利用和梯级利用水平，推动入区企业间形成产业共生和生态链接，并为此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和协作途径，提高合作区产业关联度和循环化发展水平。
入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宜节能、节地、节材、节水；采用绿色制造工艺，提高原材料利用效率。
入区企业宜通过废物替代原料、梯度再利用等方式，实现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综合利用；加强资源深度加工、伴生产品加工利用和副产物综合利用。
建区企业推动集约利用水资源，实行水资源梯级优化利用；废水宜集中处理并开展再生利用，鼓励采用中水回用等节水技术。
污染防治
建区企业、入区企业等在污染物排放和环境治理措施方面，符合东道国（地区）与所在地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标准的要求。
建区企业宜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和发展实际，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污水管网，对生产、生活及经营活动产生的污水实行截污纳管、统一收集，规范设置排污口，尾水经处理达标排放。
建区企业宜建立完善的大气环境管控措施，对区内锅炉废气、挥发性有机物、施工扬尘和道路扬尘等进行严格管理，指导入区企业配置废气收集和处理设施，实现大气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加工制造型合作区宜合理避让学校等声环境敏感区；因特殊原因距离声敏感区较近的，妥善布置噪声隔离设施，并引导入区企业采取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和隔声建筑等降噪措施。
建区企业宜引导入区企业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全过程管理制度，遵循东道国（地区）与所在地相关环境保护标准，或参考GB 18484、GB 18597、GB18598、GB 18599相关内容执行。
建区企业宜引导入区企业对其污水收集池、应急事故池和主要构筑物采取必要的防渗措施，防止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建区企业宜建立土壤环境质量信息数据库，系统掌握合作区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状况，重点监测土壤重金属、有毒有害有机污染物的污染情况、污染来源与变化趋势。
入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避免或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其使用和产生的温室气体及破坏臭氧层物质的排放符合东道国（地区）与所在地有关规定。
入区企业宜根据东道国（地区）与所在地政策要求或市场需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持续改进环境管理绩效。
[bookmark: _Toc219665642]基础设施优化
加工制造型合作区内的基础设施遵循共建共享、集成优化的原则，降低建设和运行成本与风险，提高整体运行效率；基础设施优化符合东道国（地区）与所在地有关标准，或参考 GB/T 38538 相关内容执行。
建区企业、入区企业宜推进绿色施工，注重采用环境友好的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区内建筑满足东道国（地区）与所在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在建筑材料、结构安全、采光照明、绿化及场地、再生资源和能源利用等方面的要求。
加工制造型合作区内建筑宜根据东道国（地区）与所在地或国际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开展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持续改进。
建区企业宜开展交通物流系统性规划，优化交通物流设施空间布局和运输组织方式，提高通行效率和物流运转效率。
加工制造型合作区内道路宜满足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需求及安全要求，规划建设相对独立、连续完整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等慢行系统，引导低碳出行方式。
在资源条件允许且经济可行性高的前提下，加工制造型合作区内宜推广纯电动或使用可再生燃料的公务车、班车和摆渡车等，逐步提升公共交通绿色低碳水平。 
建区企业、入区企业宜根据不同功能区对照明的实际需求,合理选择照明方式；公共建筑和道路宜采用高效节能灯具或太阳能灯具。
在开发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建区企业、入区企业优先保护森林、草原、湿地等原有自然生态景观，加强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因地制宜开展室内外绿化和环境美化，提高绿化覆盖率。
加工制造型合作区内的消防设施、数据中心、地下管廊等其他基础设施宜统筹谋划配置、优化空间布局，提升设施运行的智能化和绿色化水平。
温室气体与碳排放管理
建区企业将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纳入绿色低碳管理体系，明确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的范围、管理对象和责任主体，并在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中予以落实。
建区企业组织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的收集、统计和管理，逐步收集、更新东道国（地区）与所在地的各类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为排放核算、趋势分析和管理决策提供支撑。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遵循东道国（地区）有关规定；当相关规定不完善或缺失时，参考 GB/T 32150、ISO 14064-1 相关内容执行，合理确定核算边界、核算方法和数据来源，确保核算结果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
建区企业宜结合加工制造型合作区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在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基础上，提出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或减排目标，并将相关目标与能源结构优化、能效提升和循环化改造等措施协同推进。
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建区企业、入区企业宜结合政策环境和市场条件，探索绿色电力采购、绿证交易、碳交易、自愿减排或碳中和等机制，逐步提升合作区低碳发展水平和国际认可度。
入区企业宜根据东道国（地区）与所在地政策要求或市场需求，开展产品碳足迹管理，积极应对国际碳边境调节机制，增强绿色低碳竞争力。
[bookmark: _Toc219665651][bookmark: _Toc219845222][bookmark: _Toc219665666]支撑保障
[bookmark: _Toc219665653]信息化支撑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建区企业逐步组织开展绿色低碳智慧化管理工作，统筹推进绿色低碳管理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
建区企业宜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逐步完善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等数据的监测、统计和管理功能，提高绿色低碳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bookmark: _Toc219665654]技术支撑
建区企业宜围绕绿色低碳管理重点领域，为入区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和专业服务支撑，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服务平台，推动节能降碳、资源循环利用等先进适用技术在合作区内应用；
b) 探索建立绿色低碳相关投融资支持和服务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绿色低碳项目建设；
c) 搭建入区企业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专业技术机构之间的沟通协作渠道，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人才支持；
d) 引入绿色低碳领域专业第三方服务机构，为入区企业提供能源审计、碳排放核算、绿色低碳诊断和技术改造等服务。
[bookmark: _Toc219665655]宣传培训与能力建设
建区企业宜通过多种形式，为入区企业开展绿色低碳相关宣传和培训，提升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和管理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a) 定期组织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培训，介绍国内外绿色低碳领域的先进适用技术、设备和管理模式；
b) 宣传解读绿色低碳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指导企业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c) 结合加工制造型合作区实际，总结和推广绿色低碳发展经验和典型案例，促进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bookmark: _Toc219845223][bookmark: _Toc206411853][bookmark: _Toc206411838]评价
[bookmark: _Toc206411839][bookmark: _Toc206411840]建区企业宜定期对加工制造型合作区的绿色低碳管理情况进行监测、测量和评价。
[bookmark: _Toc206411841]建区企业制定监测计划，明确监测的内容、形式、频率等，监测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绿色低碳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等。
[bookmark: _Toc206411842]建区企业结合监测结果，开展自评价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价。
[bookmark: _Toc219845224][bookmark: _Toc206411854][bookmark: _Toc206411843]改进
建区企业宜根据定期评价结果，制定并实施改进方案，并对持续改进效果进行评价，持续提升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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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模式
PDCA模式为加工制造型合作区绿色低碳管理提供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用以实现持续改进。该模式可应用于合作区绿色低碳管理及其每个单独的要素，简述如下：
P-策划（Plan）：梳理加工制造型合作区绿色低碳发展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识别合作区的绿色低碳发展面临的问题等并进行具体策划，制定合作区绿色低碳发展的具体目标及实施方案。
D-实施（Do）：实施过程中以加工制造型合作区绿色低碳相关标准和目标要求为起点，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以及技术和财力资源，严格贯彻适合本合作区的绿色低碳运行相关标准。
C-检查（Check）：通过自评价或委托第三方评价方法对设定的绿色低碳发展目标和指标进行评估，来检查加工制造型合作区绿色低碳运行管理系统的有效性。
改进（Act）：根据检查结果采取各种措施予以纠正和预防，从而实现加工制造型合作区绿色低碳运行管理工作模式的持续改进和绿色低碳水平的持续提高。
 [image: ]
加工制造型合作区绿色低碳管理PDCA模式

[bookmark: _Toc219845226][bookmark: _Toc206411856][bookmark: _Toc219665668][bookmark: _Toc219665657][bookmark: _Toc206411845][bookmark: BookMark6]参考文献
[1] GB/T 44324 化工园区低碳运行管理规范
[2] DB11/T 1531 园区低碳运行管理通则
[3] DB15/T 2948 零碳产业园区建设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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